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如皋市

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市各委、办、局、行、社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当前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、适龄献血人群减少、突发事件 应急需求增加、部分关键群体献血参与度下降，全市血液保障供 应处于“紧平衡”状态，季节性、结构性缺血风险较高。同时，“千人口献血率”作为衡量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特色指标，已纳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指标体系。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无偿献血工作，保障临床医疗和抢救用血需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江苏省献血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现将2026年无偿献血工作安排印发给你们，请做好落实。
一、强化认识，压实责任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、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，全力做好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、组织协调等工作，让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完善应急献血动员机制，提升血液应急保障能力。

二、明确目标，精心组织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动员领导干部、党员、团员青年、公务员、单位骨干等积极带头参加无偿献血，确保完成年度工作安排(详见附件)。全国文明单位按不低于2025年单位总人数18%的比例组织职工无偿献血 。

三、加强联动，凝聚合力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市卫生健康委和市红十字会要加大宣传力度， 坚持团体招募与街头招募相结合，努力提供优质便捷的献血服务， 持续提升血液安全水平。市血站要持续加强服务能力建设，强化全市统筹，提升血液利用效率和保障能力。

四、完善机制，强化激励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在无偿献血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，构筑无偿献血工作发展的长效机制，积极保障全市日益增长的临床用血需求，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供坚实保障。要把推动无偿献血工作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提高公民道德素养相结合，将无偿献血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，并融入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园等精神文明创建系列活动中。
对在无偿献血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、个人，将按照《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》《江苏省献血条例》等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附件：如皋市2026年度无偿献血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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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如皋市2026年度无偿献血计划
	月份
	单位及计划数（人）
	合计

	1月份
	组织部10；宣传部5；统战部5；政法委5；搬经镇853；九华镇479；
	1357

	2月份
	发改委15；总工会8；工商联3；科创办1；科技局8；商务局8；审计局8；统计局7；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3；科协3；残联5；如城街道1767；
	1836

	3月份
	公安局190；气象局2；信访局4；团市委1；文体广电和旅游局24；磨头镇542；丁堰镇343；新华书店10；
	1116

	4月份
	农业农村局76；妇联3；供销总社6；人民银行6；司法局10；城管局40；长江镇1067；
	1208

	5月份
	如师160；移动公司25；电信公司25；联通公司20；人寿保险公司20；财产保险公司20；下原镇395；富皋万泰60；
	725

	6月份
	融媒体中心（传媒集团）48；住建局44；财政局19；民政局30；东陈镇514；驻如部队176；
	831

	7月份
	税务局81；中行18；农商行30；建行30；工行30；农行30；江安镇753；
	972

	8月份
	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4；邮政公司28；水务局44；交通运输局20；白蒲镇790；
	936

	9月份
	生态环境局25；市场监督管理局68；检察院20；石庄镇558；交通集团40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5；城市建设管理中心5；投资服务中心5；
	726

	10月份
	烟草专卖局20；人社局37；法院39；数据局17；吴窑镇432；皋开集团40；海关15；海事处5；边防检查站15；
	620

	11月份
	市委办7；人大办8；政府办10；政协办6；党史办2；市纪委34；老干部局3；医疗保障局10；应急管理局9；退役军人事务局10；党校9；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建设中心2；供电公司49；盐业公司3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2；城南街道507；
	671

	12月份
	城北街道1412；
	1412

	全年
	卫健系统1000（全年）；教育系统1200（全年）。
	2200


注：献血时需携带身份证  合计：14610人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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